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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届董事会第届董事会第届董事会第届董事会第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七七七七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暨召开暨召开暨召开暨召开 201120112011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特别提示特别提示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载载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以电话方式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9 人。 

会议审议了《关于成立环保子公司的议案》，形成的决议公告如下： 

一、同意设立环保子公司 

1、公司名称：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准的名称为准）； 

2、注册资本：1.5 亿元； 

3、经营范围：环保工程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高新技术产品、

电力、新能源、环保技术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及咨询、开发产品的销售； 

4、出资方式： 

（1）公司出资 12,000 万元,持有环保子公司 80%的股权。其中以货币出

资 1,535.22 万元，以净资产出资 10,464.78 万元。实物出资为拥有所有权的

脱硫岛资产，出资价值已经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鄂万信

评报字（2011）第 034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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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固定资产 18,929.86 19,933.40 1,003.54 5.30 

在建工程 4,931.38 4,931.38 - - 

资产总计 23,861.24 24,864.78 1,003.54 4.21 

非流动负债 14,400.00 14,400.00 - - 

净资产 9,461.24 10,464.78 1,003.54 10.61 

（2）公司全资子公司襄阳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持有环保子公司 20%的股权。 

赞成赞成赞成赞成 9999 人人人人，，，，反对反对反对反对 0000 人人人人，，，，弃权弃权弃权弃权 0000 人人人人    

 

二、同意公司将以下 BOOM 项目与业主方所签署的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与

义务无偿转让给环保子公司。 

1、《安庆皖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300MW）机组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

脱硫项目 BOOM 合同》； 

2、《合肥发电厂（2*600MW）扩建工程烟气脱硫项目 BOOM 合同》； 

3、《芜湖发电厂五期（2*660MW）超临界机组工程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

脱硫项目 BOOM 合同》； 

4、《大别山电厂（2*600MW）超临界机组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项目

BOOM 合同》； 

5、《合肥第二发电厂一期工程（2*350MW）燃煤机组烟气脱硫项目 BOOM

合同》。 

赞成赞成赞成赞成 9999 人人人人，，，，反对反对反对反对 0000 人人人人，，，，弃权弃权弃权弃权 0000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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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同意公司为环保子公司履行第二项所述BOOM合同义务提供保证担保。 

赞成赞成赞成赞成 9999 人人人人，，，，反对反对反对反对 0000 人人人人，，，，弃权弃权弃权弃权 0000 人人人人    

本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同意将公司与招银金融租赁公司（以下简称“招银租赁”）所签署的

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与义务转让给环保子公司。 

1、环保子公司成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承租人，享有融资租赁合同项下

承租人的权利，并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履行承租人义务。 

2、公司转让上述权利、义务对价为 120,665,502.53 元，包含以下内容： 

（1）截止 2011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因签署上述融资租赁合同形成的融资租

入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271,129,619.27 元、售后回租资产递延损失

82,892,415.31 元与长期应付款（应付招银租赁融资租赁款）账面净额

237,856,532.05 元。 

（2）租赁期满后招银租赁退还给公司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保证金 450 万

元。 

3、在环保子公司设立后，公司将终止与招银租赁签署的《大别山电厂

（2*600MW）超临界机组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项目 BOOM 应收账款质押协

议》、《合肥发电厂#5（1*600MW）扩建工程烟气脱硫项目 BOOM 应收账款质押

协议》，并由环保子公司与招银租赁签署新的相关应收账款质押协议。 

赞成赞成赞成赞成 9999 人人人人，，，，反对反对反对反对 0000 人人人人，，，，弃权弃权弃权弃权 0000 人人人人    

 

五、同意公司为环保子公司履行第四项所述融资租赁合同义务提供连带

保证担保。 

赞成赞成赞成赞成 9999 人人人人，，，，反对反对反对反对 0000 人人人人，，，，弃权弃权弃权弃权 0000 人人人人    

本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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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意授权经营层在有权各方批准之后签署相关协议： 

1、签署环保子公司投资协议； 

2、签署第二项所述 BOOM 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环保子公司的相关协议； 

3、签署公司为环保子公司履行第二项所述 BOOM 合同义务提供保证担保

的相关协议； 

4、签署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公司的全部权利与义务转让给环保子公司的相

关协议； 

5、签署公司为环保子公司履行第四项所述融资租赁合同义务提供连带保

证担保的相关协议； 

6、以上授权有效期为一年。 

赞成赞成赞成赞成 9999 人人人人，，，，反对反对反对反对 0000 人人人人，，，，弃权弃权弃权弃权 0000 人人人人 

 

七、关于决定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定 

（一）会议时间：2011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9:30 

（二）会议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1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会议

室； 

（三）会议内容： 

1、审议公司为环保子公司履行 BOOM 合同义务提供保证担保的提案； 

2、审议公司为环保子公司履行融资租赁合同义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的提

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1年12月9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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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席和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股东。 

（五）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请符合条件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有效持股凭证和法人

单位证明（委托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

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2、登记时间：2011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9：00 至 16：00； 

3、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4、登记地点：武汉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1 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董事会秘书

处 

联系人：李雪梅、陈国宾 

电话：027-87172038、027-87172021  传真：027-87172038 

 

委 托 书 授 权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出席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